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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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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校前檢核

• 事先確認基本資料及英文姓名無誤。

• 確認符合畢業資格條件者，至畢業
生離校系統完成離校手續。

領取學位證書

• 完成離校手續後，持學生證，親自
至所屬校區台北校區註冊組(桃園
校區教務組)領取學位證書。

• 研究生另需依系(所、學位學程)規
定準備論文相關資料。

• 委託代辦者，請依委託流程辦理。



辦理離校手續前需事先確認那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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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修畢後，畢業學分是否已完成？

 學士班學生是否完成各學系課程架構所訂修業規則？是否通過各項畢業資格檢

定？

 研究生是否完成各學系課程架構所訂修業規則？是否通過學位考試規則規定之

各項考試及各系所規定專業基本能力檢定，並完成圖書館規定之論文書目資料

建檔及全文電子檔案上傳，同時備妥紙本論文？

 學籍資料及英文姓名是否正確？

 學籍資料有誤，請向教務處註冊組或桃園教務組提出修改申請；英文姓名應與護照相同，若有

誤，應於離校前一個月至學生資料系統修改。

 電子郵件信箱是否為永久使用之MAIL信箱

 請確認電子郵件信箱位址無誤，如需修改請至學生資料系統修改



校核基本資料及英文名字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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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核基本資料及英文名字

【學生資訊系統→註冊/畢業→學籍資料查詢或學生文姓名處理】



完成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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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於符合畢業資格後，需依規定完成畢業生離校程序

• 畢業生離校程序查詢：學生資訊系統→註冊/畢業→畢業生離校程序。



領取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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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離校程序之同學請攜帶學生證至學系所屬校區註冊組或教務組領取畢業證書。

• 若委託他人到校代領，請至【銘傳大學→教務處→表格下載】下載委託書，填寫

後轉請受委託人持①委託人之委託書、②委託人之學生證及③受委託人身分證或

學生證等資料前往領取。

• 若委託學校代辦代寄，可至逕至離校系統內點選「委託代寄申請」並完成繳費手

續 (https://reurl.cc/vde1X1)

• 領取時間：

1. 僅修習畢業班課程者：111年6月6日起上午8時30分起) 採分配時段分流方式

領取，請依畢業離校系統公告時間，到校領取。

2. 修習非畢業班課程者： 111年7月14日起上午8時30分起。

3. 修暑修一期課程者： 111年8月10日起上午8時30分起。

4. 修暑修二期課程者： 111年9月14日起上午8時30分起。

領取方式將視疫情變化做滾動式調整並在離校系統中公告。



7

若有更多畢業離校相關問題，

請與教務處註冊組(桃園教務組)洽詢聯繫

教務處註冊組:02-28824564轉2705

桃園教務組:03-3507001轉3248

恭喜畢業


